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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控股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的

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

遗漏。 

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）获

悉生态环境部官网于 2022 年 6 月 1 日发布《中央第四生态

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西藏自治区反馈督察情况》，现就有关情

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

现场督察情况 

近期，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现场督察公司控股

子公司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控股子公司”）。针对“在扎布耶盐湖管理范围内违规建

设1200公顷盐田和结晶池”的问题，按照立行立改的原则，

在当地政府、行业主管部门重新划定河湖岸线管理功能区的

基础上，公司已于2022年5月30日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手续；

针对“阻隔湖泊水体自然交换”的问题，已按照当地行业主

管部门及专家的具体要求，正在推进整改，满足当地农牧民

在枯水期正常通行的要求。 

针对“在盐湖周边违规取土 178.4 万立方米”的问题，

公司于 2005 年、2013 年，因一期及一期技改工程的建设需

要，在工程就近的三个点取土，总面积 178.40 万 m
3
。由于



企业当时经营困难、环保意识较淡薄，未能及时恢复治理。

目前，已编制完成治理方案并经行业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

认定，正有序推进三个取土点的恢复治理工作，计划在 2023

年 7月 31日前完成施工并通过行业主管部门验收等工作。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  

公司将以此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，正视督察

发现的问题，正确处理好企业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

系，深刻查找企业在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系、机制等方面存

在的问题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积极配合相关行业主管部

门、仲巴县人民政府的具体工作要求，按照边督边改的工作

要求立行立改，以实际行动扎实有效地推进整改。 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进一步提高法治意识，在生产过程

中持续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控制和监督，切实履行生态环

境保护责任。 

目前公司尚未收到生态环境部或相关部门的正式通知

或函告，后续如有实质进展，公司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

定及时履行信披义务。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未受影响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  

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

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，敬请广大投

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二年六月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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